	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空間、教室及會議室使(借)用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單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使(借)用目的
	使(借)用時間與空間

	目的:
活動人數:
	使(借)用期間:
（自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）  
使(借)用空間:

	使(借)用空間、教室及會議室說明及辦理事項

	□ 使用平板(A212 或 A506)

	申請人
	二級主管
	一級主管

	
	
	

	會簽單位（借用空間管理單位）
	保管組

	□ 同意

□ 不同意
	□ 同意
□ 不同意

	空間管理單位注意事項
	總務長

	1. 本表單之活動必須在系統借用登記時間於場地使用前1個月以上才能使用，借用時間須為該學年度，否則不予同意借用。
2. 教室、會議室之借用遇到衝突時，核可順序，順位一：行事曆上已定之會議，順位二：院級舉辦之活動，順位三：各系舉辦之活動，順位四：其它公務需求。
3. 體育場館之借用順序，順位一：學生課程，順位二：重大慶典及活動，順位三：承辦全國性大型活動及競賽，順位四：產學合作案(需有明確使用日期，合約用印另加會推廣教育中心)，順位五：推廣教育中心場租，順位六：校隊使用，順位七：董事會議使用。
4. 借用人應在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內至該空間管理者辦公室領取鑰匙/門禁卡，所借之鑰匙/門禁卡不得複製備份，使用當天上班日或前一上班日才能領取；使用結束後之上班日應立即歸還。
5. 因故不使用空間時，應在辦理活動前一工作日通知空間管理者，以利提升空間使用效率。
6. 完成流程後，請影印一份至保管組，以利輸入系統。
	

	7. 
	校長或授權代理人

	8. 
	□ 免會


